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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依據
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第6款



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第6款規定：「本會之職權

如下：六、監督政府機關推廣人權教育、普及人權理念與人權

業務各項作為之成效。」

推廣人權教育

普及人權理念

人權業務各項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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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(人權專章)第30條之6

條文 說明

第三十條之六

人權委員會應推廣及普及

人權理念，協助各政府機關研

發及建置人權教育方案、課程

與教材、進行人權教育訓練。

人權委員會得由委員或派

員至各政府機關，瞭解及促進

人權教育之推廣，並監督其成

效。

一. 本條新增。

二. 按人權教育政策之研議、人權教育之推廣，

係各政府機關於其職掌範圍內，應各自規劃

辦理之事項。人權委員會基於推廣及普及人

權理念之職責，應協助各政府機關研發及建

置人權教育方案、課程與教材、進行人權教

育訓練，爰於第一項明定之。

三. 另為落實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六款職

權之行使，於第二項規定人權委員會得由委

員或派員至各政府機關，瞭解及促進人權教

育之推廣，並監督其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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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HRC分階段推動人權教育

為履行國家人權機構職責，本會自成立以來，依據

聯合國世界人權教育方案四階段行動計畫，與行政

機關及教育單位協作，於教育系統、公務部門及社

區等場域逐步推廣人權教育。



世界人權教育方案

第1
階段

以小學及中學學校系統為對象(2005-2009)，在學校體制內執行人權教
育，運用聯合國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第一階段行動計畫手冊。

以高等教育的人權教育，對公務人員、執法人員、軍人為對象(2010

-2014)，將人權教育融入高等教育及專業人員培訓，運用聯合國世

界人權教育方案第二階段行動計畫手冊。

第2
階段

第3
階段

加強前兩階段執行，並促進媒體專業人員及新聞工作者的人權教育

(2015-2019)，運用聯合國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第三階段行動計畫手冊。

第4
階段

以青年（以15-24歲為主）為對象(2020-2024)，鼓勵青年參與人權

教育的規劃與執行，運用聯合國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第四階段行動計

畫。 20

聯合國於2005年通過《世界人權教育方案》，以每五年為一個階段實施

https://nhrc.cy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8523&s=2726
https://nhrc.cy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8523&s=2728
https://nhrc.cy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8523&s=2730
https://www.ohchr.org/zh/resources/educators/human-rights-education-training/world-programme-human-rights-education/fourth-phase-2020-2024-world-programme-human-rights-educ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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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行政部門和公務人員之合作(一)

01與考試院國家文官學院簽訂「推
廣人權教育合作意向書」，將人
權案例納入公務人員訓練課程教
材
。

02
與國家教育研究院合作，針對
公務部門與教育單位，依據監
察院及人權會之調查報告，研
發通用性的課程模組



9

03 與國家教育研究院合作以「國民教
育階段學校之人權教育」為對象，
進行自我評估檢視。

04 與教育部合作辦理「人權教育合作深
耕計畫」

與教育部合作辦理「話影像人權—我
們的人權教育」巡迴影展

05

與行政部門和公務人員之合作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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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媒體之合作
透過電台廣播、電視、平面報紙和社群媒
體等傳媒之報導及評論，建立社區對人權
議題之理解

 身心障礙者

 兒童

 性少數議題

 威權時期國家不法作為

 移工異鄉撫育子女

 SARS封院對人權之影響

 照顧殺人議題

 氣候變遷



執法人員人權教育

2025年起優先以警察為對象，推動人權教育緣起

21項

議題

• 參照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論壇（APF）發布之國家人權機構人權

教育手冊，國家人權機構本身並沒有滿足國家人權教育需求的充分

資源，因此應鑑別及聚焦於優先事項，將工作重點集中在責任承擔

者、權利擁有者與影響者等群體（如執法人員等），使其發揮最大

影響力。

• 考量執法人員中，以警察職權之行使，與民眾日常生活最為密切，

且與人權保障高度相關。本會除持續推動公務人員人權教育外，爰

規劃優先以警察為對象，偕同內政部共同發展「跨公約整合」且

「與職務關聯」之人權教育教材，逐步針對警政、矯正人員等執法

人員發展有效之人權教育，促使渠等將所學融入日常職權，形成人

權改善影響。



人權會與內政部共同促進執法人員人權教育計畫
三大合

作

21項

議題

2024啟動

三大合作

計畫

1

2

3

人權會提供人權公約相關研析案例，供內政部警政

署、警察大學納入每年定期編訂之人權教育教材

既有教材融入

人權會、警政署、警大共同組成工作小組，盤整我

國警察人權教育現況、瞭解職務需求，研編本土化

之培訓者手冊

警察人權培訓者手冊

上開手冊編訂完成後，邀集警察機關內部人員及外

部講者，辦理教學工作坊。

教學工作坊













主要發現:
1.有遭受人權被侵害或歧視情形比例不高，但有發生的大部分
沒有採取任何應對措施，主因為不知道該如何尋求幫助，而
有採取措施的民眾，若是透過公家或民間機構尋求協助，結
果普遍不符期待。

2.人權教育活動參與度低。分析發現，有參與過的民眾，人權
意識的認知情形普遍較好， 且有4成4民眾認為人權教育的
努力是不足夠的。

3.調查顯示，「學校」在人權教育中扮演著比較重要的角色。
惟「學校」雖為人權教育中扮演著比較重要的角色，交叉分
析顯示，年輕或學生族群之人權意識相較於中高年齡層來的
更高，表示學校方面之人權教育已見成效。另外，一般社會
大眾的人權教育，應是透過「媒體」方式進行。



回問:我國人權教育監測與成效評估機制缺了甚麼?

人權行政
人權監察與調查

人權政策與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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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公約結論性意見及管考行動計畫

CRC第一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21點次 :委員會注意到中央政府

各部會和地方政府均有辦理兒童權利教育訓練。然而，委員會關切缺

乏訓練品質及成效的資訊，且訓練似乎主要集中於公務人員。

第22點次:委員會建議政府確保所有從事兒少工作的專業人員，如教師、

社會工作人員、醫療專業人員、住宿型單位與寄養照顧專業人員，以

及兒少特別保護措施領域的警察、法官、檢察官及其他少年司法工作人

員等，均接受兒童權利教育訓練，所有訓練中，應特別著重《CRC》

的一般性原則，包括禁止歧視、優先考量兒少最佳利益、生命、生存及

發展權、兒少表意權，以及符合各發展階段能力原則。所有訓練均應持

續監測及評估。父母亦應透過學校、地方政府、福利機構、醫療院所

及媒體，了解兒童權利。

CRC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55點次人權教育:委員會欣見政府

目前為確保所有兒少在學校認識人權所做的努力。委員會建議這些努力

要特別聚焦在兒少權利上，讓兒少能將這些權利運用在他們的日常生活，

同時檢視學校的政策及措施，確保其符合兒少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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